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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由河源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度教材建设项目（河职院教
［2010］7号）资助出版。
本教材以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基本原则为依据，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综合职业能力和实践技能。
全书以最新颁布和修订的法律法规为依据，紧跟我国立法步伐，吸收最新教改教研成果，注意处理经
典内容与现代内容的关系。
全书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阐述力求清晰、详略得当，并按照先进、精简、实用、有高职特色的总要求
选择教材内容，强化了应用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全书共分十四个模块，内容包括经济法基础知识、企业法务、破产法务、合同法务、物业管理法
务、知识产权法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务、产品质量法务、直销法务、电子商务法务
、广告法务、会计法务、劳动法务和经济纠纷的解决等。
结构上采用模块-任务的体例，每个模块设置了学习目标、知识架构、重点难点、导入案例、法律导航
、案例演练、关键术语、核心提示和相关链接等栏目。
本书配备了电子教案及课后练习答案，方便任课教师选用。
　　本教材由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刘宇、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金泽龙、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戴春平主编
，刘宇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定稿，由三位主编共同制订了写作大纲。
全书由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一线优秀教师共同撰稿，河源市法律援助处吴燊
荣主任担任主审。
蒋江娇、朱志凯、叶勇等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具体编写分工如下（以章节为
序）。
　　刘宇、李伯成：模块一、模块十四　　毛丹：模块二　　罗士俐：模块三、模块六、模块九　　
黄箭：模块四、模块八　　金泽龙：模块五、模块十、模块十三　　徐微：模块七、模块十一　　刘
迪梅、戴春平：模块十二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了大量法律文献和著作，得到了河源
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业出版社及化学工业出版社华南分社的领导、专家和
兄弟院校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写内容和体例的创新，加之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和广
大读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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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最新颁布和修订的经济法律法规编写，紧跟我国立法步伐，吸收最新教学研究成果，注意处
理经典内容与现代内容的关系。
与以往教材编写时大多只注重知识点不同，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构建了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向的课
程内容体系，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实践技能。
    本教材共分十四个模块，在内容取舍、难度和行文方式方面考虑读者对象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做到
叙述简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编写中加强以图表替代文字表述的编写方法，重视运用图、表、
框、案例说明问题，图文并茂，适度加大了教材的案例化程度；采用模块—任务的体例，每个模块设
置了学习目标、知识架构、重点难点、导入案例、法律导航、案例演练、关键术语、核心提示和相关
链接等栏目。
    本教材适用于高职高专经管类和人文社科类各专业，也可作为经济管理和经济贸易工作者的参考用
书和一般读者了解经济法律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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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商标权的保护和商标管理　　4.1商标权的保护　　4.1.1商标权的保护期限　　注册商标的有效
期为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6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出申请
的，可以给予6个月的宽展期。
宽展期满仍未提出申请的，注销其注册商标。
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10年。
商标续展注册不受次数限制。
续展注册经核准后，予以公告。
续展注册商标有效期自该商标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
4.1.2商标侵权行为注册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用权，未经商标权人同意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
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行为。
根据我国《商标法》第52条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②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③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④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⑤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包括：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
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
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
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总之，对于商标侵权行为，国家机关应视其情节轻重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
责任。
　　4.2商标管理　　4.2.1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进行
管理。
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全国商标注册和商标的使用管理，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地区的商标管理工作
。
　　注册商标的使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①自行改变注
册商标的；②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③自行转让注册商标的；
④连续3年停止使用的。
　　使用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不同
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被撤销的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自撤销或者注销之日起1年内，商标局对与该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
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未经核准注册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申请注册，可以并处罚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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